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投资标的情况：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芳集团”或“公

司”）拟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嘉兴御道数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称“御道

数科”）。

● 投资金额及持股比例：公司本次投资御道数科的认缴出资金额为1,545.00万元，出资

比例为59.9767%。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 特别风险提示：御道数科尚处于筹备阶段，暂未完成工商注册；御道数科设立后尚需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本事项实施过程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基

金设立过程中存在可能因合伙人未能足额认缴资金等客观原因，导致基金未能成功募足，实

际募集及各方缴付出资情况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本次参与的基金投资项目回报将面临较

长的回收期，同时投资行为受政策法规、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运营管理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可能出现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情况概况

（一）本次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上海誉道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道创投”）及其他合伙人共同签

署《嘉兴御道数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公司作为

有限合伙人参与上海誉道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起、会同其他合作方共同投资设立嘉兴御

道数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本次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545.00万元，出资

比例为59.9767%。合伙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嘉兴御道数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

的名称为准）

2、经营场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兰花路333号333世纪大厦1502室（暂定）

3、合伙目的：根据协议约定从事投资业务，主要通过获得、持有及处置被投资企业的股

权，为合伙人获取长期投资回报。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以私募基金从事创业投资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5、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上海誉道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有限合伙人：高炎康（自然人）、国芳集团。

7、存续期限：本基金的存续期限为8年，其中前3年为投资期，后5年为退出期。存续期

自合伙企业在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产品登记备案之日起算，存续期届满后，普通合伙人有权

根据项目退出情况自行决定延长一次存续期，但本次延长不超过1年；经过前述延长后，如合

伙企业存续期仍需要延长的，应由合伙人会议审议批准。

8、投资规模及范围：2,576.00万元人民币。合伙企业仅股权投资于：是石科技（平湖）有

限公司，投资金额为人民币2,576.00万元，基金投资款用于该公司持续研发投入、拓展销售团

队、补充流动资金。

9、基金备案：御道数科将于基金成立后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

10、合伙人拟认缴出资结构：

合伙人名称/姓名

上海誉道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炎康

合计

类型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出资方式

现金出资

现金出资

现金出资

认缴出资
（万元）

1.00
1,545.00
1,030.00
2,576.00

认缴比例

0.0388%
59.9767%
39.9845%
100.00%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暂未出资，后续将按照基金缴款通知履行出资义务。

（二）投资审议情况

2025年7月30日，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

有限合伙企业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拟与誉道创投及其他合伙人共同签署合伙协议并出资

1,545.00万元投资设立御道数科的事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

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会审议。

（三）其他重要说明

1、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同业竞争，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是在前次公司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御道智算）

事项的追加延续，具体情况如下：2024年6月21日，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誉道创投及其他合伙人共同

签署合伙协议并出资1,060.00万元投资设立平湖御道智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事项。具体内容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25日、2024年7月20日、2024年8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有限

合伙企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7）。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股东结构

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上海誉道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1330784MA8G47LHXA
2021年9月24日

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583号9楼1454室

叶金攀

3,000万元人民币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
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自然人股东叶金攀，持股1500万元，持股比例50%；自然人股东胡颖，持股600万
元，持股比例20%；自然人股东程昶宇，持股300万元，持股比例10%；自然人股东
胡定坤，持股300万元，持股比例10%；自然人股东陈远明，持股300万元，持股比
例10%
誉道创投及其控股股东、董监高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相关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没有拟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不存在与第三方有其他影响公司
利益的安排。

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http://www.gsxt.gov.cn），誉道创投不存在证券市场失信行为，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誉道创投已于2021年12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
理人，管理人登记编码为 P1072911。

（二）有限合伙人一一高炎康

姓名

证件号码

住所地址

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

高炎康

330219195407******
浙江省余姚市朗霞街道杨家村高家弄4号

高炎康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高炎康不存在证券市场失
信行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合伙企业目的

根据合伙协议约定从事投资业务，主要通过获得、持有及处置被投资企业的股权，为合伙

人获取长期投资回报。

2、合伙企业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以私募基金从事创业投资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3、出资方式及缴付期限

所有合伙人的出资方式均为现金出资。各有限合伙人在普通合伙人发出缴付出资的书

面通知起15个工作日内，将各自当期认缴的出资足额汇入合伙企业的募集账户。

4、投资范围

合伙企业仅股权投资于：是石科技（平湖）有限公司，投资金额为人民币2,576.00万元。

5、收益分配

基金的全部可分配现金（历次投资项目回收的资金扣除基金应当承担的各项费用及债务

后的剩余资金）应在对应的项目正常退出后的30日内，将分配方案披露于所有合伙人，合伙

企业应确保在披露分配方案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分配，分配顺序和方式如下：

（1）返还实缴资本：100%返还截止到分配时点各合伙人的累计实缴资本；

（2）门槛回报：返还各合伙人实缴资本后，基金收到可返还投资人的现金收入中，按照实

缴比例向全体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全体有限合伙人取得相当于其在本有限合伙企业的

实缴出资额按照单利年化8%计算所得的门槛回报（下称“门槛回报”），门槛回报的计算期间

为该合伙人对相应已退出的投资项目的实缴出资的每一付款日次日起到该有限合伙人收回

该部分出资之日止；

（3）一九分配：支付有限合伙人门槛回报后，基金收到可返还投资人的现金收入中，向普

通合伙人支付其中的10%，剩余90%由全体有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在基金清算之前，普通合伙人应尽其最大努力将本基金的投资变现，避免以非现金方式

进行分配；但如普通合伙人自行判断认为非现金分配更符合全体合伙人的利益，则普通合伙

人可以提出，并经合伙人会议同意，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

非现金资产的价值需经评估确定。评估机构由普通合伙人推荐，合伙人会议决定。

若基金进行非现金分配，普通合伙人应负责协助各合伙人办理所分配资产的转让登记手

续。如法律或政府主管部门要求有限合伙人必须为该转让登记亲自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的，有

限合伙人应在普通合伙人的充分讲解下签署相关转让登记所需法律文件。接受非现金分配

的合伙人亦可将其分配到的非现金资产委托普通合伙人按其指示进行处分，具体委托事宜由

普通合伙人和相关的有限合伙人另行协商。

普通合伙人按照本款向合伙人进行非现金分配的，视同按照前款进行了现金分配。

6、亏损分担

合伙企业的亏损分担，按如下约定方式操作：

（1）若亏损在合伙企业的总认缴出资额范围内，由全体合伙人按照认缴出资比例进行分

担；

（2）若亏损超过合伙企业的总认缴出资额，则对于超出部分，由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

任。

7、管理费

管理费是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对本合伙企业提供管理服务以及其他服务而获取的报酬

与对价。全体合伙人同意本基金在其经营期间按下列约定向执行事务合伙人支付管理费：

（1）本合伙企业的管理费为25万元/年，由基金向管理人统一支付；全体有限合伙人按各

自的出资比例承担，即：国芳集团承担15万元/年，高炎康承担10万元/年。

（2）管理人仅收取前三年的管理费，此后的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不收取管理费。

（3）全体有限合伙人将在普通合伙人发出首期缴付出资的书面通知后，将项目出资和第

一年管理费总和足额汇入合伙企业的募集账户，剩余管理费将在普通合伙人每年发出缴付出

资的书面通知后足额汇入合伙企业的募集账户。

8、退出机制

投资标的退出方式：上市或并购退出。

9、解散与清算

当下列任何情形之一发生时，合伙企业应被终止并清算：

（1）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决定解散；

（2）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届满；

（3）合伙企业对投资目标公司的投资全部退出，且普通合伙人认为没有临时投资在期限

和收益指标方面适应合伙企业的利益需求；

（4）本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无法实现；

（5）有限合伙人一方或数方严重违约，致使普通合伙人判断合伙企业无法继续经营；

（6）合伙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除因普通合伙人原因导致清算发生的，清算人由普通合伙人担

任。合伙企业所有未变现的资产由清算人负责管理。

10、违约责任与争议解决办法

协议签署后对全体合伙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各合伙人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应义

务。如任何一方未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则未履行的一方应按照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承担违

约或赔偿责任。

因协议引起的及与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

自首次协商日起15日内相关各方仍不能协商解决的，则任意一方有权向合伙企业所在地的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参投御道数科旨在借助专业机构投资运作，通过对高科技企业、高端制造业领

域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优质企业进行投资，预计长期将有助于公司投资端利润增加，为公

司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本次投资的御道数科不会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投资

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是在保证主营业务正常开展的前提下作出的投资决策，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且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御道数科尚处于筹备阶段，暂未完成工商注册，待设立后尚需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本事项实施过程尚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

（二）基金设立过程中存在可能因合伙人未能足额认缴出资等客观原因，导致基金未能成

功募足，实际募集及各方缴付出资情况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三）公司本次参与的基金投资项目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回报将面临较

长的回收期，同时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政策法规、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运营管理

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因决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

益、无法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主业仍为以百货业为主、超市为辅的连锁零售业务。公司

本次参与的合伙企业成立后，资金将定向投资于算力服务项目公司，用于其持续研发投入、拓

展销售团队、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该项目公司向客户提供算力服务，收取算力租赁、销售服务

费，经营过程中算力服务价格可能受宏观经济及行业政策变化、技术迭代、市场竞争等多重不

确定因素影响而发生波动，项目公司业绩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算力租赁行业尚处于起步阶

段，未来存在产能过剩的风险，可能使得行业竞争加剧，导致算力服务价格下降及毛利率下

滑，对项目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带来不及预期的可能性。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谨慎投资。

公司将结合整体经济形势，密切关注标的项目投资的实施过程以及投后管理等各项工

作，通过与其他投资人共担风险的方式，减少投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投资失败或亏损的

风险，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御道数科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嘉兴御道数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1086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2025-044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御道数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事项进行了统计（已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披

露义务的，不再纳入累计计算范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

已达到披露标准。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非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合计为人民

币957.1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7.92%。具体情况详见附件一《累计

未披露诉讼案件情况统计表》。

二、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5-043），涉及累计诉

讼、仲裁事项。截至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外，其他前期已披露的诉

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详见本公告附件二《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表》。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起诉方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将通过积极采取诉讼等法律手段

维护合法权益，加强经营活动中相关款项的回收工作，改善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和经营

业绩；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公司将积极应诉，妥善处理，减少损

失，依法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鉴于本次披露的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判决，部分案件尚未执行完毕，其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

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积极采取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

的利益，并将严格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附件一：累计未披露诉讼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案号

（2025）苏 0791
民初983号

（2025）粤 0307
民初50532号

（2025）湘 0204
民初1079号

（2025）粤 0310
民初9094号

（2025）粤 0303
民初16808号

（2025）粤 0310
民初4765号

(2025)粤0704财
保58号

(2025)湘0623民
初1083号

（2025）粤 0704
财保90号

（2025）粤 1803
行初261号

江海劳人仲案
字〔2025〕179号

获 悉/立 案
时间

2025/3/18
2025/5/29
2025/4/16

2025/5/12

2025/4/10
2025/7/10
2025/6/11
2025/4/14

2025/4/1

2025/4/2

2025/1/23

原告/申请人

深圳市浩能科技有
限公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有
限公司

株洲市乾顺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尚水智能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新视智科技术
有限公司

广东富利达精工科
技有限公司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郭帅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英德市科恒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罗昌伟

被告/被申请人

江苏慧智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南科燃料电
池有限公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
有限公司、江门市
科恒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
有限公司

远越（广东）化工
有限公司

江门市科恒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赤壁市中亮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阳

展、匡自然

英德市人民政府、
清远市人民政府、
英德市自然资源

局

江门市科恒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

合同延期付
款

合同延期付
款

买卖合同纠
纷

买卖合同纠
纷

买卖合同纠
纷

买卖合同纠
纷

买卖合同纠
纷

买卖合同纠
纷

买卖合同纠
纷

收回国有土
地使用权及
行政复议

劳动争议

涉案金额
（元）

2,166,798.35
150,033.97
666,981.83
756,828.75

80,947.35
3,820,560.58

268,700
435,000.00

1,036,134.71

/

189,000.00

案件进展

达成和解

等待开庭

等待开庭

达成和解

达成和解

等待开庭

等待开庭

等待判决

等待开庭

等待二审

等待二审

附件二：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表

序
号

1
案号

(2024) 苏 0991
民初2156号

获 悉/立 案
时间

2024/5/13
原告/申请人

深圳市浩能科技有
限公司

被告/被申请人

江苏威蜂动力工
业有限公司

案由

合同延期付
款

涉案金额
（元）

19,862,171.50

案件进展

强制执行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24) 苏 0991
民初2160号

(2024) 苏 0991
民初2158号

(2024) 浙 0411
民诉前调 3243

号(2025) 浙0411 民 初 119
号

（2024）粤 0310
民诉前调 3700

号
（2024）粤0310 民初 5543

号

（2024）粤 0310
民诉前调 3701

号
（2024）粤0310 民初 5542

号

（2024）粤 1881
财保54号(2024) 粤1881 民初 3220

号

(2024) 粤 0310
民初3026号(2025)粤 03
民终7148号

（2024）粤 0310
民诉前调 3168

号
（2025）粤0310 民初 1759

号

（2024）粤 0306
民诉前调 23732

号(2025) 粤0306 民初 2801
号

（2024）粤 0304
民诉前调 55366

号
（2024）粤0304民初58610

号

（2024）青 民 诉
前调6318号

（2025） 粤0310 民 初2777 号

深坪劳人仲（坑
梓 ）案【2024】471号

粤 0310 民
初1164号

（2025）粤03 民 终 22235
号

深坪劳人仲（坑
梓 ）案【2024】498号

（2025）粤0310 民初 1146
号

（2025）粤03 民 终 22242
号

深坪劳人仲（坑
梓 ）案【2024】609号

（2025）粤0310 民初 2752
号

深坪劳人仲(坑
梓) 案 【2024】847号

（2025）粤0310 民初 4161
号

深坪劳人仲(坑
梓) 案 【2024】849号

（2025）粤0310 民初 4307
号

(2025) 渝 0192
民初806号

2024/5/13

2024/5/14

2024/4/26

2024/5/10

2024/5/10

2024/5/10

2024/3/27

2025/2/26

2024/6/5

2024/6/25

2024/5/6

2025/3/16

2024/6/29

2024/7/11

2024/11/1

2025/2/18

2025/2/27

2025/1/10

深圳市浩能科技有
限公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有
限公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有
限公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有
限公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有
限公司

英德市科恒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夏邑县顺意机电设
备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

深圳市辉凯达机械
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佳福实业
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语精工机
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有
限公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有
限公司

杨潇案

司大卫案

杨静案

马鸿秋案

胡镇江案

深圳市浩能科技有
限公司

江苏威蜂动力工
业有限公司

江苏威蜂动力工
业有限公司

捷威动力工业嘉
兴有限公司

江苏丰盈科技有
限公司、浙江远隆
贸易有限公司、江
苏远隆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江苏丰盈科技有
限公司、江苏远隆
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珠海新视扬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
有限公司
江 门 市 科 恒

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
有限公司

江门市科恒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
有限公司

江门市科恒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捷威动力
工业有限公司

雄川氢能科技（广
州）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
有限公司

重庆鈊渝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延期付
款

合同延期付
款

合同延期付
款

合同延期付
款

合同延期付
款

买卖合同纠
纷

承揽合同纠
纷

买卖合同纠
纷

买卖合同纠
纷

买卖合同纠
纷

合同延期付
款

合同延期付
款

劳动争议纠
纷

劳动争议纠
纷

劳动争议纠
纷

劳动争议纠
纷

劳动争议纠
纷

合同延期付
款

188,030.30
10,349,963.80

496,000.00

2,851,217.16

2,065,061.72

6,273,100.35

594,433.67

495,361.00

424,861.08

853,101.11

2,160,263.10
920,485.48

104,396.87

131,337.00

138,599.25

148,255.41

1,032,726.04

40,336,197.88

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

中止审理

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

二审审理
中

达成和解

等待受理

达成和解

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

收到二审
判 决（驳
回上诉维
持原判）

收到二审
判 决 ，已
履行结案

收到一审
判 决（驳
回对方诉
请），原告
已上诉

收到一审
判 决（驳
回对方诉

请）

等待开庭

中止审理

证券代码：300340 证券简称：科恒股份 公告编码：2025-084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非重大诉讼、仲裁及前期诉讼、仲裁进展的公告

B12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8月2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发行

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激励类

型。公司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

（含），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若公司在回购实施期间内，实施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

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因公司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人民币31元/股相应调整为不超过30.70
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应

当在首次回购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披露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

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及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2025年 7月 31日，公司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本次回购最高成交价为 16.889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6.73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841,992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937 证券简称：兴瑞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7
债券代码：127090 债券简称：兴瑞转债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系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的“帝欧转债”转股

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四川资
本市场纾困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纾困发展基金”）在持股数量
不变的情况下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1%整数倍。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纾困发展基金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减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纾困发展基金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数量

其中：无限售条件数量

有限售条件数量

股份种类（A股、B
股等）

A股

纾困发展基金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四川发展大厦42楼

2025年7月31日

帝欧家居

上 升 □ 下
降√

变动股数（股）

持股数量不变，因“帝欧转债”转
股导致总股本增加，持有权益比
例被动稀释。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因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2,765.7037
2,765.7037

0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6.51
6.51
0

002798
有□ 无√

减持比例（%）

0.69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2,765.7037
2,765.7037

0

占总股本比例(%)
5.82
5.82
0

注：上表中变动前数据来源为公司2025年7月16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变动触及1%整数倍暨
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5）的持股信息。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
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是□ 否√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是□ 否√

不适用

二、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公司发行的“帝欧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纾困发展基

金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转/换股明细表。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2025-088
债券代码：127047 债券简称：帝欧转债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招商蛇口”）于 2024年 10月

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2024年11月1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全

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价格不超过 15.68元/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51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7.02亿元，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

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7日、2024年11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分别披露的《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CMSK】2024-098）、《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CMSK】2024-114）。

公司已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股票回购增持贷款合同》，公司回购股份

资金来源中的自筹资金，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贷款。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数量为44,804,0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94%，最高成交价为10.78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8.4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30,266,583.09元（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和回购报告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

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5-069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9
779,784,214

49.06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由公司顾萃先生主持，经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

的议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71,570,034
比例（%）

98.9466

反对

票数

8,028,580
比例（%）

1.0295

弃权

票数

185,600
比例（%）

0.0239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71,698,454
比例（%）

98.9630

反对

票数

7,870,360
比例（%）

1.0092

弃权

票数

215,400
比例（%）

0.027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71,628,854
比例（%）

98.9541

反对

票数

7,932,360
比例（%）

1.0172

弃权

票数

223,000
比例（%）

0.028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贾国荣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虞虹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晓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774,766,969
775,407,881
775,069,67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3565
99.4387
99.3954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5.01
5.02
5.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窦红静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成荣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杨海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774,788,292
775,662,544
774,751,94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3593
99.4714
99.3546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
并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0,542,384

比例（%）

92.4471

反对

票数

8,028,580

比例（%）

7.3821

弃权

票数

185,600

比例（%）

0.170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成先生，赵小雷先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500 证券简称：通用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6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